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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1-2012 

格林多人後書 #2：改變計劃的原因 

 

PFE = Paul for Everyone 2 Corinthian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格後 1:23-2:13 

撒上 3:9 
 

B 改變計劃的原因 
 

 要暸解保祿為何改變行程先要明白他當時的心情和發生了的

某些事故。 

 

 寫《格前》之後，保祿可能曾往格城作短暫探訪，即所謂

「中間巡視」(2:1)。在這巡視中，保祿可能曾被某敵人公

然侮辱；更壞者，事件中格城教友竟坐視不顧，嚴重傷害了

保祿的感受。之後，保祿可能給格城教友寫過另一封信，即

所謂「血淚書」(2:3-4)，但効果並不理想；這「血淚書」

已失傳。 

 

 在此同時，保祿當時所居住的地方厄弗所又爆發反「銀匠事

件」(宗 19:23-40)，使他處身重重困境。 

 

 保祿大可以選擇運用宗徒權力，嚴懲反對者和格城教友，但

是在這惡劣景況中，他不願用「願管制你們」的心態來處理

事情，以免帶來任何對立；情願用愛心「顧惜」他們，給他

們時間和空間去反省和痛悔，「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所

以決定改變行程，不去格城。 

 

 「這並不是說：在信仰方面我們願管制你們，而是說：我們

願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對保祿來說，宗徒之職在於事

奉，「願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不在於管制。 

 

格後 1:23-2:4 

 

1:15-16 

 
 

SK1註 3，2註 1；

CSB2:1,3,5-11; 

PFE p.16 

 

 

 

 

SK1註 1，PFEp.17 

 

 

CSB1:23, PFE 

p.17 

 

 

 

 

BXVI, General 

Audience, Sept 

10, 2008. 

C 談不幸事件和如何善後 

 

 干犯保祿者身份無從確定。可能是猶太主義保守派，可能是

格前 5:1-5那犯亂倫的人，也可能是普通一個公然反對和誣

揑保祿的領導人。 

 
 

2:5-13 

 

SK2註 2，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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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談不幸事件和如何善後 (…續上) 

 

 保祿為這人求情，可見教會處罰人不是為了報復或其它自私

的動機，而是為了對他的愛和關懷，幫助他悔改。所以，犯

錯者「受了你們大多數人的譴責，已足夠了」，不宜過份譴

責，以免「他一時為過度的憂苦所吞噬」。 

 

 另一方面，教會站在真理上，也不容忍邪惡，嚴重者更需嚴

懲。所以保祿主張「你們務要把那壞人從你們中間剷除」

(格前 5:13)。今天無論教會內外，姑息主義氾濫，太多人

基於「包容」、「避免衝突」而錯誤地容忍邪惡，反害了犯

罪者，使其良心麻木，繼續活在罪惡中，令社會不再分辨對

錯，福音訊息失去了清晰。 

 

 保祿為犯罪者求情，顯示他一方面主張嚴厲懲罰，另一方面

在適當情況下，也鼓勵給予犯罪者安慰和重修和好，正好証

明他處事完全用愛做出發點。 

 

 「你們寬恕誰什麼，我也寬恕，因為我所寬恕的──如果我

曾寬恕過什麼──是為你們的緣故」- 保祿寬恕後，連自己

寬恕過甚麽也忘記清光，即 forgive and forget。他這樣

教導，以免撒旦佔據了格城教友的心，不願寬恕。不願寬恕

使被仇恨奴隸；寬恕釋放人的心靈，讓人活在愛和自由裡。 

 

 弟鐸其人。受保祿派遣送「血淚書」和處理格城教會連串的

不幸事情，保祿先後到特洛(Troas)和馬其頓(Macedonia, 

northern Greece)希望從弟鐸獲知結果。最後，保祿獲悉大部

份格城教友都痛悔並支持他(7:5-16)。 

 

 

SK2註 2，CSB2:7 

 

 

 

 

PFE p.20 

 

 

HO1 

 

 

 

PFE p.20 

 

 

 

PFE p. 19 

 

 

 

 

 

SKp.1871, 

CSB2:13 

 

 

HO1 – “In the name of non-discrimination, people try to force the Catholic Church to change her 

position on homosexuality or the ordination of women, then that means that she is no longer 

allowed to live out her own identity and that, instead, an abstract, negative religion is being made 

into a tyrannical standard that everyone must follow…In the name of tolerance, tolerance is 

being abolished (E.Lo: i.e. do not tolerate the Catholic values)” (BXVI, Light of the World, 

pp.52-53). 

 

 


